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446號

抗 告 人即  

聲明異議人  林明諒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韓世祺律師

            高湘琦律師

上列抗告人即聲明異議人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

院中華民國113年3月29日駁回聲明異議裁定（113年度聲更一字

第1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聲明異議人林明諒（下稱抗告

人）因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公共危險罪經原審法

院判決確定，本案由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指揮執行，

於執行前並依法告知抗告人執行方法及理由暨給予表示意見

之機會，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抗告人雖表示希望得易

科罰金，惟檢察官審酌抗告人前已累計4次酒後駕車，又再

犯本案，且其前所犯諸案除受有期徒刑易科罰金之財產上負

擔外，亦曾接受強度較戒癮門診為高之禁戒處分，仍未能協

助其戒除酒癮並遏止其再犯等節，認抗告人應入監執行，方

能收刑罰矯正之效，因而否准抗告人易科罰金之聲請，難認

有何未依法定程序進行裁量或有逾越法律授權或專斷等濫用

權力之情事，本件聲明異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

（一）本件執行檢察官於否准抗告人易科罰金之聲請前，雖分別

於民國112年3月31日、112年4月20日、112年6月7日傳喚

抗告人表示意見，惟過程中皆僅由書記官為口頭詢問，詢

問內容亦均為制式問答，執行檢察官自始至終均未親自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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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科罰金是否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之事由、抗

告人之個人特殊事由等項詢問抗告人，亦未當面聽取抗告

人之意見，即作出否准抗告人易科罰金聲請之決定，原裁

定竟謂本件執行符合正當法律程序要求，顯非適法。又雖

執行檢察官經原審法院函詢後再補具否准抗告人聲請易科

罰金之理由，然該等理由既未記載於「聲請易科罰金案件

審核表」中，自不能以事後補充之理由補正檢察官執行之

瑕疵，是本件檢察官之執行指揮確有不符法定正當程序之

違法情事。

（二）復由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歷次執行筆錄觀之，可知執行檢

察官作成否准抗告人易科罰金聲請之決定，根本未對抗告

人所提診斷證明書予以斟酌，在「聲請易科罰金案件審核

表」所附理由就此亦未置一詞，原裁定徒以執行書記官曾

詢問抗告人追蹤後續酒癮治療等情，遽認執行檢察官並非

忽視抗告人持續接受門診戒癮治療乙節而為裁量，顯有未

當，實則，執行檢察官並未就抗告人違犯刑法第185條之3

第1項之罪之具體情狀、距上次違犯已逾10年、抗告人若

未繼續接受酒癮評估治療可能受到之不利影響等事項具體

說明何以本件仍有難收矯正之效果及難以維持法秩序之情

事。又抗告人前雖有同為酒駕之公共危險前科，然本案距

上次違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已逾10年，顯非臺灣高等

檢察署102年6月26日研議統一酒駕再犯發監標準原則之結

果所指「5年內3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之罪者，原則上

即不准予易科罰金」之情形，更屬前述臺灣高等檢察署10

2年6月26日研議結果其中「本案犯罪時間距離前次違反刑

法第185條之3第1項之罪之犯罪時間已逾3年」之例外得斟

酌個案情況考量准予易科罰金之情形，且抗告人於本案所

測得之吐氣酒精濃度為0.30mg/l，亦未發生交通事故或異

常駕駛行為，抗告人更依檢察官指示，自112年4月6日起

定期未間斷至三軍總醫院民眾診療服務處（下稱三軍總醫

院）規則進行酒癮評估及治療，其對於飲酒之慾望已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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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對於飲酒之衝動及強迫情形更已獲得控制，是相較

於入監服刑，定期接受專業治療顯更能收矯正之效；檢察

官僅憑我國社會目前對於酒駕之觀感而為通案評價之預

斷，以抗告人違犯次數遽認本件如仍准予易科罰金恐難收

矯正之效果及難以維持法秩序，顯有裁量恣意之違法。

（三）更有甚者，抗告人父母年邁重病，而抗告人為主要照顧

者，倘其入監服刑，不僅使其父母失去經濟來源，亦可能

危及兩老身心狀況，如此嚴重後果，相比抗告人本次一時

疏忽未注意己身身體代謝功能衰微，誤以為前晚飲酒經一

夜睡眠後已無酒精殘留，始於隔日騎乘機車上路，並未造

成交通事故危害之犯罪情節，是否符合比例原則，原裁定

就此未予審酌，亦非適法，爰依法提起抗告，請求撤銷原

裁定，更為適法之裁定云云　

三、按執行裁判由為裁判法院之檢察官指揮之，刑事訴訟法第45

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犯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

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

依刑法第41條第1項規定，固得易科罰金。但易科罰金，難

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不在此限。又依前項規定

得易科罰金而未聲請易科罰金者，以及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

或拘役之宣告，而不符前項易科罰金之規定者，依同條第2

項、第3項規定，固均得易服社會勞動。然因身心健康之關

係，執行顯有困難者，或易服社會勞動，難收矯正之效或難

以維持法秩序者，不適用之，同條第4項亦定有明文。上開

易刑處分之否准，係法律賦予檢察官指揮執行時之裁量權

限，執行檢察官自得考量受刑人之實際情況，是否有難收矯

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以作為其裁量是否准予易科罰金

或易服社會勞動之憑據，非謂一經判決宣告易科罰金之折算

標準，執行檢察官即應為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之易刑處

分。又所謂「難收矯正之效」及「難以維持法秩序」，乃立

法者賦與執行檢察官得依具體個案，考量犯罪特性、情節及

受刑人個人特殊事由，審酌應否准予易刑處分之裁量權，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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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官就此項裁量權之行使，僅於發生裁量瑕疵之情況，法院

始有介入審查之必要，倘檢察官之執行指揮，其程序上已給

予受刑人就其個人特殊事由陳述意見之機會（包括在檢察官

未傳喚受刑人，或已傳喚受刑人但受刑人尚未到案前，受刑

人先行提出易科罰金聲請等情形），實體上並已就包含受刑

人所陳述關於其個人特殊事由在內之刑法第41條第1項但書

或第4項所指情形予以衡酌考量，則難認其裁量權之行使有

何違法或不當可言。易言之，執行檢察官就受刑人是否確因

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而有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

法秩序之情事，有裁量判斷之權限，法院僅得審查檢察官裁

量時其判斷之程序有無違背法令、事實認定有無錯誤、其審

認之事實與刑法第41條第1項但書、第4項之裁量要件有無合

理關連、有無逾越或超過法律規定之範圍等問題，原則上不

宜自行代替檢察官判斷受刑人有無上開情事。倘執行檢察官

經綜合評價、衡酌後，仍認受刑人有上開不適宜為易刑處分

之情形，而為否准受刑人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之執行命

令，則屬執行檢察官裁量權之合法行使範圍，自不得任意指

為違法或不當（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827號裁定意旨參

照）。

四、經查：

（一）抗告人前於①91年間因犯用藥酒醉不能安全駕駛致交通危

險罪，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以91年度交簡字第676號判決

判處罰金銀元15,000元確定，於91年7月11日一次繳清罰

金執行完畢；②又於94年間因犯服用酒類不能安全駕駛動

力交通工具而駕駛罪，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94年度店交

簡字第25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94年10月5日

易科罰金執行完畢；③復於97年間因犯服用酒類不能安全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罪，經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以97年

度花交簡字第14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於97年9

月25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④再於99年間因犯服用酒類不

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罪，經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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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99年度花交簡字第21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並應於

刑之執行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禁戒6月確定，後於100

年10月31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本案則係於111年8月29日

再次酒後騎乘普通重型機車上路，為警攔檢盤查測得其吐

氣中所含酒精濃度為0.30mg/l，經原審法院以111年度湖

交簡字第26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嗣檢察官依前

開確定判決以112年度執字第1359號指揮執行，經抗告人

到庭表達意見並聲請易刑處分，檢察官審核後認抗告人本

案係歷年酒駕第5犯，顯見前案易科罰金之財產上負擔未

使抗告人心生警惕並預防再犯，其仍酒後駕車僥倖上路，

故不准其易科罰金，亦不准易服社會勞動等情，有各該判

決、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2年3月

31日、112年4月20日、112年6月7日執行筆錄、聲請易科

罰金案件審核表暨所附理由、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3年1

月24日士檢迺執丙112執1359字第1139004928號函等在卷

可稽（見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聲字第809號卷第23頁

至第25頁；本院112年度抗字第1378號卷第93頁至第99

頁、第105頁至第111頁；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聲更

一字第1號卷第51頁；本院卷第89頁至第93頁、第101頁至

第106頁），據上，應認執行檢察官已就本案不准易科罰

金之理由予以敘明，其駁回抗告人易科罰金之聲請所依據

之事實及所為之裁量，並無何逾越法律授權裁量、專斷等

濫用權力之情事，而原審以檢察官考量本案情節，認抗告

人仍有法定「難收矯正之效，或有難以維持法秩序」等事

由，因而不准抗告人易科罰金，乃其職權之行使，應尊重

其判斷餘地，不得遽謂執行檢察官之執行指揮不當為由，

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經核於法並無違誤，應予維持。

（二）又本案判決確定後，經移送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執行，執

行檢察官先於112年3月間通知抗告人於112年3月31日到案

執行，而抗告人於112年3月31日到場，執行書記官於同日

詢問抗告人：「本件你為第6次（按：應為第5次之誤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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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駕，本署認為如不發監執行將難收矯正效果，意

見？」，抗告人答：「我家中有父母要養，且我本身其實

已經沒有喝酒了，上次酒駕是10多年前的事情了，請給我

一次機會，我一定不會再酒駕。」...執行書記官問：「1

12年4月20日至本署報到執行，並提供酒癮門診診斷書，

未到即拘，還有何意見？」，抗告人答：「無。」；抗告

人復於112年4月20日到案，並於同日向執行書記官陳述意

見表示「我現在每2個星期就要去一次酒癮門診」等語，

並當庭提出三軍總醫院診斷證明書2份，經執行書記官告

知「本署認為有需要持續追蹤你後續治療酒癮狀況，請於

112年6月7日上午9時20分至本署報到，並提供診所診斷書

讓本署參考」等語後，抗告人表示「瞭解」；抗告人嗣於

112年6月7日到案，執行書記官於同日詢問抗告人：「本

件經本署檢察官審酌後，認為你已經是第6次（按：應為

第5次之誤載）酒駕，如果不發監執行，將難收矯正的效

果，且你還曾經接受過禁戒處分，意見？」，抗告人答：

「我還是希望能夠讓我易科罰金，因為如果入監執行我的

工作就完了，因為我從事墳墓撿骨，沒有職務代理人。」

等節，有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刑事執行案件進行單、112

年3月31日、112年4月20日、112年6月7日執行筆錄、三軍

總醫院112年4月13日、112年6月5日診斷證明書各1份附卷

為憑（見本院112年度抗字第1378號卷第91頁至第107

頁），而執行檢察官經具體審酌後，於112年6月9日提出

不予易科罰金之理由略以：抗告人本案係第6次（按：應

為第5次之誤載）酒駕犯行，足見其漠視法令，罔顧公眾

往來安全，顯未因前案酒駕遭查獲、判刑而獲取教訓，前

案易科罰金之財產上負擔完全無法令其警惕、對易科罰金

之反餽效果薄弱，本件如不送監執行，顯難收矯正之效，

亦難防範其再為酒駕行為，爰否准抗告人易科罰金之聲

請，亦不准予易服社會勞動等情，亦有聲請易科罰金案件

審核表暨所附理由（逐層經主任檢察官審核及檢察長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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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在卷可考（見本院112年度抗字第1378號卷第109頁至

第111頁），則由上開過程可知，執行檢察官於作成本件

否准易科罰金之決定前，確已事先給予抗告人相當之期間

陳述意見，且已審酌抗告人所患酒精使用障礙症及其酒癮

評估治療情形，上開詢問程序雖係由執行書記官所為，然

執行書記官既已將抗告人之意見記載在執行筆錄並呈送給

執行檢察官作為審核之依據，顯已保障抗告人得以自由且

充分陳述其意見之機會與權益，是抗告人所辯：執行檢察

官自始至終均未親自當面詢問抗告人即作出否准抗告人易

科罰金聲請之決定，本件不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云云，與上

開卷內資料不符，自不足採。

（三）法務部為避免各檢察署就酒駕再犯之發監標準寬嚴不一，

衍生違反公平原則之疑慮，前於102年6月26日固由臺灣高

等檢察署研議統一酒駕再犯發監標準之原則報法務部准予

備查，其內容略以：「被告5年內3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

項之罪者，原則上不准易科罰金，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執行檢察官得斟酌個案情況考量是否准予易科罰金：⑴被

告係單純食用含有酒精之食物（如：薑母鴨、麻油雞、燒

酒雞），而無飲酒之行為。⑵吐氣酒精濃度低於0.55mg/

l，且未發生交通事故或異常駕駛行為。⑶本案犯罪時間

距離前次違反刑法第l85條之3第1項之罪之犯罪時間已逾3

年。⑷有事實足認被告已因本案開始接受酒癮戒癮治療。

⑸有其他事由足認易科罰金已可收矯正之效或維持法秩

序」，然為加強取締酒後駕車行為，臺灣高等檢察署嗣於

111年2月23日再將上開不准易科罰金之標準修正，並以檢

執甲字第11100017350號函報法務部准予備查後，復以111

年4月1日檢執甲字第11100047190號函轉知所屬各級檢察

署如下：「酒駕案件之受刑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審

酌是否屬刑法第41條第1但書規定『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

維持法秩序』之情形，而不准易科罰金：⑴酒駕犯罪經查

獲3犯（含）以上者。⑵酒測值超過法定刑罰標準，並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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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安全有具體危險者。⑶綜合卷證，依個案情節（例如

酒駕併有重大妨害公務等事實），其他認為易科罰金難收

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而由各級檢察署遵照辦

理，此為本院職務上已知之事項。基此，抗告人雖辯稱：

其所犯本案距上次違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之罪已逾10

年，屬臺灣高等檢察署102年6月26日研議統一酒駕再犯發

監標準原則之結果中「本案犯罪時間距離前次違反刑法第

185條之3第1項之罪之犯罪時間已逾3年」之例外得斟酌個

案情況考量准予易科罰金之情形云云，然本案既係抗告人

第5次酒後駕車，自合於前揭臺灣高等檢察署111年2月23

日所新修定「酒駕犯罪經查獲3犯（含）以上者」不准易

科罰金之情形，是此部分抗告意旨，洵屬無據。　　　

（四）又抗告人固辯稱：其於本案所測得之吐氣酒精濃度為0.30

mg/l，亦未發生交通事故或異常駕駛行為，檢察官僅憑我

國社會目前對於酒駕觀感而為通案評價，顯有裁量恣意之

違法云云，惟參酌刑法第185條之3之立法意旨，乃由於酒

後駕車足以造成注意能力減低，提高重大違反交通規則之

可能，行為人對此危險性應有認識，卻輕忽危險駕駛可能

造成死傷結果而仍為危險駕駛行為，嚴重危及他人生命、

身體法益，故為此規範，該條文並於102年6月11日修正，

立法理由略為：不能安全駕駛罪係屬抽象危險犯，不以發

生具體危險為必要。爰修正原條文第1項，增訂酒精濃度

標準值，以此作為認定「不能安全駕駛」之判斷標準，以

有效遏阻酒醉駕車事件發生。是本次修法後，於行為人有

接受酒精濃度測試時，即係以測試結果作為行為人是否不

能安全駕駛而應接受刑事處罰之判斷標準。至吐氣所含酒

精濃度未達0.25mg/l者，則另有其他相關法律規範，如：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暨違反道路交通

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

15毫克以上未滿0.25毫克，依不同違規車種，處新臺幣1

萬5千元至4萬9千元罰鍰」，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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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2條第1項第12款「吐氣所含酒

精濃度超過規定之標準值未逾每公升0.02毫克，而未嚴重

危害交通安全、秩序，且情節輕微，以不舉發為適當者，

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得對其施以

勸導，免予舉發」等規定，可知我國法律關於酒後駕車之

規定，並非一律率以刑罰相繩，尚依其情節輕重程度，區

分為免予舉發、行政罰鍰、刑事處罰等不同處置，而抗告

人於本案經警測得之吐氣酒精濃度為為0.30mg/l，既已逾

得免予舉發或僅科處行政罰鍰之標準，達應科予刑事處罰

之程度，則其對公眾安全造成危害之風險亦明顯升高，具

有高度潛在危險性，加以抗告人本案已屬第5度犯案，竟

仍執前詞辯稱：執行檢察官僅憑我國社會目前對於酒駕之

觀感，而為通案評價之預斷云云，益見其僥倖心態，法治

觀念薄弱，不僅漠視自身安危，更罔顧公眾安全，是此部

分抗告意旨，要無可採。

（五）另抗告人雖辯稱：其自112年4月6日起定期未間斷至三軍

總醫院規則進行酒癮評估及治療，對於飲酒之慾望已大幅

降低，對於飲酒之衝動及強迫情形更已獲得控制，並提出

三軍總醫院診斷證明書、醫師約診單等件為憑（見本院卷

第79頁至第83頁），惟本案公共危險案件之發生時間乃

「111年8月29日」，嗣於「111年12月6日」確定，抗告人

卻係於112年3月間經執行檢察官通知應於112年3月31日到

案執行後，方於112年4月6日開始針對「酒精使用障礙

症」就醫治療，足徵抗告人雖前已曾接受強度較戒癮門診

為高之禁戒處分，然就酒精依賴之病識感顯仍不足，尚難

遽憑上開診斷證明書等件，即為有利抗告人之認定。況執

行檢察官為本案裁量時，業已具體審酌抗告人歷經多次刑

事偵、審及執行程序，應知飲酒後駕車將致降低駕駛效

能、提高肇事可能，卻經徒刑易科罰金執行完畢後仍再犯

本案，而認抗告人如不送監執行，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

持法秩序，是此部分抗告意旨，亦屬無據。此外，抗告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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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另所陳明抗告人之家庭生活、親屬扶養等事項，實與執

行檢察官審酌有無「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

序」之認定無涉，且現行刑法第41條第1項有關得易科罰

金之規定，亦已刪除「受刑人因身體、教育、職業、家庭

等事由，執行顯有困難」之規定，是抗告人縱有上述因素

存在，亦難認聲明異議或抗告已提出正當事由，倘確有需

要，當可自行或向執行檢察官陳明後，尋求社福機構提供

協助，併此敘明。

五、綜前所述，原裁定認本件檢察官所為不准抗告人易科罰金聲

請之執行指揮，並無違法不當之處，因認抗告人之聲明異議

為無理由而予以駁回，核其認事用法，均無違誤，抗告人仍

執上開情詞提起抗告，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鄭富城

　　　　　　　　　　　　　　　　　　法　官　郭峻豪

　　　　　　　　　　　　　　　　　　法　官　葉力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王心琳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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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446號
抗 告 人即  
聲明異議人  林明諒




選任辯護人  韓世祺律師
            高湘琦律師
上列抗告人即聲明異議人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3月29日駁回聲明異議裁定（113年度聲更一字第1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聲明異議人林明諒（下稱抗告人）因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公共危險罪經原審法院判決確定，本案由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指揮執行，於執行前並依法告知抗告人執行方法及理由暨給予表示意見之機會，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抗告人雖表示希望得易科罰金，惟檢察官審酌抗告人前已累計4次酒後駕車，又再犯本案，且其前所犯諸案除受有期徒刑易科罰金之財產上負擔外，亦曾接受強度較戒癮門診為高之禁戒處分，仍未能協助其戒除酒癮並遏止其再犯等節，認抗告人應入監執行，方能收刑罰矯正之效，因而否准抗告人易科罰金之聲請，難認有何未依法定程序進行裁量或有逾越法律授權或專斷等濫用權力之情事，本件聲明異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
（一）本件執行檢察官於否准抗告人易科罰金之聲請前，雖分別於民國112年3月31日、112年4月20日、112年6月7日傳喚抗告人表示意見，惟過程中皆僅由書記官為口頭詢問，詢問內容亦均為制式問答，執行檢察官自始至終均未親自就易科罰金是否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之事由、抗告人之個人特殊事由等項詢問抗告人，亦未當面聽取抗告人之意見，即作出否准抗告人易科罰金聲請之決定，原裁定竟謂本件執行符合正當法律程序要求，顯非適法。又雖執行檢察官經原審法院函詢後再補具否准抗告人聲請易科罰金之理由，然該等理由既未記載於「聲請易科罰金案件審核表」中，自不能以事後補充之理由補正檢察官執行之瑕疵，是本件檢察官之執行指揮確有不符法定正當程序之違法情事。
（二）復由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歷次執行筆錄觀之，可知執行檢察官作成否准抗告人易科罰金聲請之決定，根本未對抗告人所提診斷證明書予以斟酌，在「聲請易科罰金案件審核表」所附理由就此亦未置一詞，原裁定徒以執行書記官曾詢問抗告人追蹤後續酒癮治療等情，遽認執行檢察官並非忽視抗告人持續接受門診戒癮治療乙節而為裁量，顯有未當，實則，執行檢察官並未就抗告人違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之罪之具體情狀、距上次違犯已逾10年、抗告人若未繼續接受酒癮評估治療可能受到之不利影響等事項具體說明何以本件仍有難收矯正之效果及難以維持法秩序之情事。又抗告人前雖有同為酒駕之公共危險前科，然本案距上次違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已逾10年，顯非臺灣高等檢察署102年6月26日研議統一酒駕再犯發監標準原則之結果所指「5年內3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之罪者，原則上即不准予易科罰金」之情形，更屬前述臺灣高等檢察署102年6月26日研議結果其中「本案犯罪時間距離前次違反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之罪之犯罪時間已逾3年」之例外得斟酌個案情況考量准予易科罰金之情形，且抗告人於本案所測得之吐氣酒精濃度為0.30mg/l，亦未發生交通事故或異常駕駛行為，抗告人更依檢察官指示，自112年4月6日起定期未間斷至三軍總醫院民眾診療服務處（下稱三軍總醫院）規則進行酒癮評估及治療，其對於飲酒之慾望已大幅降低，對於飲酒之衝動及強迫情形更已獲得控制，是相較於入監服刑，定期接受專業治療顯更能收矯正之效；檢察官僅憑我國社會目前對於酒駕之觀感而為通案評價之預斷，以抗告人違犯次數遽認本件如仍准予易科罰金恐難收矯正之效果及難以維持法秩序，顯有裁量恣意之違法。
（三）更有甚者，抗告人父母年邁重病，而抗告人為主要照顧者，倘其入監服刑，不僅使其父母失去經濟來源，亦可能危及兩老身心狀況，如此嚴重後果，相比抗告人本次一時疏忽未注意己身身體代謝功能衰微，誤以為前晚飲酒經一夜睡眠後已無酒精殘留，始於隔日騎乘機車上路，並未造成交通事故危害之犯罪情節，是否符合比例原則，原裁定就此未予審酌，亦非適法，爰依法提起抗告，請求撤銷原裁定，更為適法之裁定云云　
三、按執行裁判由為裁判法院之檢察官指揮之，刑事訴訟法第45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犯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依刑法第41條第1項規定，固得易科罰金。但易科罰金，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不在此限。又依前項規定得易科罰金而未聲請易科罰金者，以及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而不符前項易科罰金之規定者，依同條第2項、第3項規定，固均得易服社會勞動。然因身心健康之關係，執行顯有困難者，或易服社會勞動，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不適用之，同條第4項亦定有明文。上開易刑處分之否准，係法律賦予檢察官指揮執行時之裁量權限，執行檢察官自得考量受刑人之實際情況，是否有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以作為其裁量是否准予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之憑據，非謂一經判決宣告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執行檢察官即應為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之易刑處分。又所謂「難收矯正之效」及「難以維持法秩序」，乃立法者賦與執行檢察官得依具體個案，考量犯罪特性、情節及受刑人個人特殊事由，審酌應否准予易刑處分之裁量權，檢察官就此項裁量權之行使，僅於發生裁量瑕疵之情況，法院始有介入審查之必要，倘檢察官之執行指揮，其程序上已給予受刑人就其個人特殊事由陳述意見之機會（包括在檢察官未傳喚受刑人，或已傳喚受刑人但受刑人尚未到案前，受刑人先行提出易科罰金聲請等情形），實體上並已就包含受刑人所陳述關於其個人特殊事由在內之刑法第41條第1項但書或第4項所指情形予以衡酌考量，則難認其裁量權之行使有何違法或不當可言。易言之，執行檢察官就受刑人是否確因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而有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之情事，有裁量判斷之權限，法院僅得審查檢察官裁量時其判斷之程序有無違背法令、事實認定有無錯誤、其審認之事實與刑法第41條第1項但書、第4項之裁量要件有無合理關連、有無逾越或超過法律規定之範圍等問題，原則上不宜自行代替檢察官判斷受刑人有無上開情事。倘執行檢察官經綜合評價、衡酌後，仍認受刑人有上開不適宜為易刑處分之情形，而為否准受刑人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之執行命令，則屬執行檢察官裁量權之合法行使範圍，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827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一）抗告人前於①91年間因犯用藥酒醉不能安全駕駛致交通危險罪，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以91年度交簡字第676號判決判處罰金銀元15,000元確定，於91年7月11日一次繳清罰金執行完畢；②又於94年間因犯服用酒類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罪，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94年度店交簡字第25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94年10月5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③復於97年間因犯服用酒類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罪，經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以97年度花交簡字第14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於97年9月25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④再於99年間因犯服用酒類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罪，經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以99年度花交簡字第21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並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禁戒6月確定，後於100年10月31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本案則係於111年8月29日再次酒後騎乘普通重型機車上路，為警攔檢盤查測得其吐氣中所含酒精濃度為0.30mg/l，經原審法院以111年度湖交簡字第26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嗣檢察官依前開確定判決以112年度執字第1359號指揮執行，經抗告人到庭表達意見並聲請易刑處分，檢察官審核後認抗告人本案係歷年酒駕第5犯，顯見前案易科罰金之財產上負擔未使抗告人心生警惕並預防再犯，其仍酒後駕車僥倖上路，故不准其易科罰金，亦不准易服社會勞動等情，有各該判決、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2年3月31日、112年4月20日、112年6月7日執行筆錄、聲請易科罰金案件審核表暨所附理由、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3年1月24日士檢迺執丙112執1359字第1139004928號函等在卷可稽（見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聲字第809號卷第23頁至第25頁；本院112年度抗字第1378號卷第93頁至第99頁、第105頁至第111頁；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聲更一字第1號卷第51頁；本院卷第89頁至第93頁、第101頁至第106頁），據上，應認執行檢察官已就本案不准易科罰金之理由予以敘明，其駁回抗告人易科罰金之聲請所依據之事實及所為之裁量，並無何逾越法律授權裁量、專斷等濫用權力之情事，而原審以檢察官考量本案情節，認抗告人仍有法定「難收矯正之效，或有難以維持法秩序」等事由，因而不准抗告人易科罰金，乃其職權之行使，應尊重其判斷餘地，不得遽謂執行檢察官之執行指揮不當為由，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經核於法並無違誤，應予維持。
（二）又本案判決確定後，經移送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執行，執行檢察官先於112年3月間通知抗告人於112年3月31日到案執行，而抗告人於112年3月31日到場，執行書記官於同日詢問抗告人：「本件你為第6次（按：應為第5次之誤載）酒駕，本署認為如不發監執行將難收矯正效果，意見？」，抗告人答：「我家中有父母要養，且我本身其實已經沒有喝酒了，上次酒駕是10多年前的事情了，請給我一次機會，我一定不會再酒駕。」...執行書記官問：「112年4月20日至本署報到執行，並提供酒癮門診診斷書，未到即拘，還有何意見？」，抗告人答：「無。」；抗告人復於112年4月20日到案，並於同日向執行書記官陳述意見表示「我現在每2個星期就要去一次酒癮門診」等語，並當庭提出三軍總醫院診斷證明書2份，經執行書記官告知「本署認為有需要持續追蹤你後續治療酒癮狀況，請於112年6月7日上午9時20分至本署報到，並提供診所診斷書讓本署參考」等語後，抗告人表示「瞭解」；抗告人嗣於112年6月7日到案，執行書記官於同日詢問抗告人：「本件經本署檢察官審酌後，認為你已經是第6次（按：應為第5次之誤載）酒駕，如果不發監執行，將難收矯正的效果，且你還曾經接受過禁戒處分，意見？」，抗告人答：「我還是希望能夠讓我易科罰金，因為如果入監執行我的工作就完了，因為我從事墳墓撿骨，沒有職務代理人。」等節，有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刑事執行案件進行單、112年3月31日、112年4月20日、112年6月7日執行筆錄、三軍總醫院112年4月13日、112年6月5日診斷證明書各1份附卷為憑（見本院112年度抗字第1378號卷第91頁至第107頁），而執行檢察官經具體審酌後，於112年6月9日提出不予易科罰金之理由略以：抗告人本案係第6次（按：應為第5次之誤載）酒駕犯行，足見其漠視法令，罔顧公眾往來安全，顯未因前案酒駕遭查獲、判刑而獲取教訓，前案易科罰金之財產上負擔完全無法令其警惕、對易科罰金之反餽效果薄弱，本件如不送監執行，顯難收矯正之效，亦難防範其再為酒駕行為，爰否准抗告人易科罰金之聲請，亦不准予易服社會勞動等情，亦有聲請易科罰金案件審核表暨所附理由（逐層經主任檢察官審核及檢察長核閱）在卷可考（見本院112年度抗字第1378號卷第109頁至第111頁），則由上開過程可知，執行檢察官於作成本件否准易科罰金之決定前，確已事先給予抗告人相當之期間陳述意見，且已審酌抗告人所患酒精使用障礙症及其酒癮評估治療情形，上開詢問程序雖係由執行書記官所為，然執行書記官既已將抗告人之意見記載在執行筆錄並呈送給執行檢察官作為審核之依據，顯已保障抗告人得以自由且充分陳述其意見之機會與權益，是抗告人所辯：執行檢察官自始至終均未親自當面詢問抗告人即作出否准抗告人易科罰金聲請之決定，本件不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云云，與上開卷內資料不符，自不足採。
（三）法務部為避免各檢察署就酒駕再犯之發監標準寬嚴不一，衍生違反公平原則之疑慮，前於102年6月26日固由臺灣高等檢察署研議統一酒駕再犯發監標準之原則報法務部准予備查，其內容略以：「被告5年內3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之罪者，原則上不准易科罰金，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執行檢察官得斟酌個案情況考量是否准予易科罰金：⑴被告係單純食用含有酒精之食物（如：薑母鴨、麻油雞、燒酒雞），而無飲酒之行為。⑵吐氣酒精濃度低於0.55mg/l，且未發生交通事故或異常駕駛行為。⑶本案犯罪時間距離前次違反刑法第l85條之3第1項之罪之犯罪時間已逾3年。⑷有事實足認被告已因本案開始接受酒癮戒癮治療。⑸有其他事由足認易科罰金已可收矯正之效或維持法秩序」，然為加強取締酒後駕車行為，臺灣高等檢察署嗣於111年2月23日再將上開不准易科罰金之標準修正，並以檢執甲字第11100017350號函報法務部准予備查後，復以111年4月1日檢執甲字第11100047190號函轉知所屬各級檢察署如下：「酒駕案件之受刑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審酌是否屬刑法第41條第1但書規定『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之情形，而不准易科罰金：⑴酒駕犯罪經查獲3犯（含）以上者。⑵酒測值超過法定刑罰標準，並對公共安全有具體危險者。⑶綜合卷證，依個案情節（例如酒駕併有重大妨害公務等事實），其他認為易科罰金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而由各級檢察署遵照辦理，此為本院職務上已知之事項。基此，抗告人雖辯稱：其所犯本案距上次違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之罪已逾10年，屬臺灣高等檢察署102年6月26日研議統一酒駕再犯發監標準原則之結果中「本案犯罪時間距離前次違反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之罪之犯罪時間已逾3年」之例外得斟酌個案情況考量准予易科罰金之情形云云，然本案既係抗告人第5次酒後駕車，自合於前揭臺灣高等檢察署111年2月23日所新修定「酒駕犯罪經查獲3犯（含）以上者」不准易科罰金之情形，是此部分抗告意旨，洵屬無據。　　　
（四）又抗告人固辯稱：其於本案所測得之吐氣酒精濃度為0.30mg/l，亦未發生交通事故或異常駕駛行為，檢察官僅憑我國社會目前對於酒駕觀感而為通案評價，顯有裁量恣意之違法云云，惟參酌刑法第185條之3之立法意旨，乃由於酒後駕車足以造成注意能力減低，提高重大違反交通規則之可能，行為人對此危險性應有認識，卻輕忽危險駕駛可能造成死傷結果而仍為危險駕駛行為，嚴重危及他人生命、身體法益，故為此規範，該條文並於102年6月11日修正，立法理由略為：不能安全駕駛罪係屬抽象危險犯，不以發生具體危險為必要。爰修正原條文第1項，增訂酒精濃度標準值，以此作為認定「不能安全駕駛」之判斷標準，以有效遏阻酒醉駕車事件發生。是本次修法後，於行為人有接受酒精濃度測試時，即係以測試結果作為行為人是否不能安全駕駛而應接受刑事處罰之判斷標準。至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未達0.25mg/l者，則另有其他相關法律規範，如：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暨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15毫克以上未滿0.25毫克，依不同違規車種，處新臺幣1萬5千元至4萬9千元罰鍰」，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2條第1項第12款「吐氣所含酒精濃度超過規定之標準值未逾每公升0.02毫克，而未嚴重危害交通安全、秩序，且情節輕微，以不舉發為適當者，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得對其施以勸導，免予舉發」等規定，可知我國法律關於酒後駕車之規定，並非一律率以刑罰相繩，尚依其情節輕重程度，區分為免予舉發、行政罰鍰、刑事處罰等不同處置，而抗告人於本案經警測得之吐氣酒精濃度為為0.30mg/l，既已逾得免予舉發或僅科處行政罰鍰之標準，達應科予刑事處罰之程度，則其對公眾安全造成危害之風險亦明顯升高，具有高度潛在危險性，加以抗告人本案已屬第5度犯案，竟仍執前詞辯稱：執行檢察官僅憑我國社會目前對於酒駕之觀感，而為通案評價之預斷云云，益見其僥倖心態，法治觀念薄弱，不僅漠視自身安危，更罔顧公眾安全，是此部分抗告意旨，要無可採。
（五）另抗告人雖辯稱：其自112年4月6日起定期未間斷至三軍總醫院規則進行酒癮評估及治療，對於飲酒之慾望已大幅降低，對於飲酒之衝動及強迫情形更已獲得控制，並提出三軍總醫院診斷證明書、醫師約診單等件為憑（見本院卷第79頁至第83頁），惟本案公共危險案件之發生時間乃「111年8月29日」，嗣於「111年12月6日」確定，抗告人卻係於112年3月間經執行檢察官通知應於112年3月31日到案執行後，方於112年4月6日開始針對「酒精使用障礙症」就醫治療，足徵抗告人雖前已曾接受強度較戒癮門診為高之禁戒處分，然就酒精依賴之病識感顯仍不足，尚難遽憑上開診斷證明書等件，即為有利抗告人之認定。況執行檢察官為本案裁量時，業已具體審酌抗告人歷經多次刑事偵、審及執行程序，應知飲酒後駕車將致降低駕駛效能、提高肇事可能，卻經徒刑易科罰金執行完畢後仍再犯本案，而認抗告人如不送監執行，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是此部分抗告意旨，亦屬無據。此外，抗告意旨另所陳明抗告人之家庭生活、親屬扶養等事項，實與執行檢察官審酌有無「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之認定無涉，且現行刑法第41條第1項有關得易科罰金之規定，亦已刪除「受刑人因身體、教育、職業、家庭等事由，執行顯有困難」之規定，是抗告人縱有上述因素存在，亦難認聲明異議或抗告已提出正當事由，倘確有需要，當可自行或向執行檢察官陳明後，尋求社福機構提供協助，併此敘明。
五、綜前所述，原裁定認本件檢察官所為不准抗告人易科罰金聲請之執行指揮，並無違法不當之處，因認抗告人之聲明異議為無理由而予以駁回，核其認事用法，均無違誤，抗告人仍執上開情詞提起抗告，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鄭富城
　　　　　　　　　　　　　　　　　　法　官　郭峻豪
　　　　　　　　　　　　　　　　　　法　官　葉力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王心琳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446號
抗 告 人即  
聲明異議人  林明諒


選任辯護人  韓世祺律師
            高湘琦律師
上列抗告人即聲明異議人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
院中華民國113年3月29日駁回聲明異議裁定（113年度聲更一字
第1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聲明異議人林明諒（下稱抗告人
    ）因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公共危險罪經原審法院
    判決確定，本案由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指揮執行，於
    執行前並依法告知抗告人執行方法及理由暨給予表示意見之
    機會，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抗告人雖表示希望得易科
    罰金，惟檢察官審酌抗告人前已累計4次酒後駕車，又再犯
    本案，且其前所犯諸案除受有期徒刑易科罰金之財產上負擔
    外，亦曾接受強度較戒癮門診為高之禁戒處分，仍未能協助
    其戒除酒癮並遏止其再犯等節，認抗告人應入監執行，方能
    收刑罰矯正之效，因而否准抗告人易科罰金之聲請，難認有
    何未依法定程序進行裁量或有逾越法律授權或專斷等濫用權
    力之情事，本件聲明異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
（一）本件執行檢察官於否准抗告人易科罰金之聲請前，雖分別
      於民國112年3月31日、112年4月20日、112年6月7日傳喚
      抗告人表示意見，惟過程中皆僅由書記官為口頭詢問，詢
      問內容亦均為制式問答，執行檢察官自始至終均未親自就
      易科罰金是否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之事由、抗
      告人之個人特殊事由等項詢問抗告人，亦未當面聽取抗告
      人之意見，即作出否准抗告人易科罰金聲請之決定，原裁
      定竟謂本件執行符合正當法律程序要求，顯非適法。又雖
      執行檢察官經原審法院函詢後再補具否准抗告人聲請易科
      罰金之理由，然該等理由既未記載於「聲請易科罰金案件
      審核表」中，自不能以事後補充之理由補正檢察官執行之
      瑕疵，是本件檢察官之執行指揮確有不符法定正當程序之
      違法情事。
（二）復由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歷次執行筆錄觀之，可知執行檢
      察官作成否准抗告人易科罰金聲請之決定，根本未對抗告
      人所提診斷證明書予以斟酌，在「聲請易科罰金案件審核
      表」所附理由就此亦未置一詞，原裁定徒以執行書記官曾
      詢問抗告人追蹤後續酒癮治療等情，遽認執行檢察官並非
      忽視抗告人持續接受門診戒癮治療乙節而為裁量，顯有未
      當，實則，執行檢察官並未就抗告人違犯刑法第185條之3
      第1項之罪之具體情狀、距上次違犯已逾10年、抗告人若
      未繼續接受酒癮評估治療可能受到之不利影響等事項具體
      說明何以本件仍有難收矯正之效果及難以維持法秩序之情
      事。又抗告人前雖有同為酒駕之公共危險前科，然本案距
      上次違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已逾10年，顯非臺灣高等
      檢察署102年6月26日研議統一酒駕再犯發監標準原則之結
      果所指「5年內3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之罪者，原則上
      即不准予易科罰金」之情形，更屬前述臺灣高等檢察署10
      2年6月26日研議結果其中「本案犯罪時間距離前次違反刑
      法第185條之3第1項之罪之犯罪時間已逾3年」之例外得斟
      酌個案情況考量准予易科罰金之情形，且抗告人於本案所
      測得之吐氣酒精濃度為0.30mg/l，亦未發生交通事故或異
      常駕駛行為，抗告人更依檢察官指示，自112年4月6日起
      定期未間斷至三軍總醫院民眾診療服務處（下稱三軍總醫
      院）規則進行酒癮評估及治療，其對於飲酒之慾望已大幅
      降低，對於飲酒之衝動及強迫情形更已獲得控制，是相較
      於入監服刑，定期接受專業治療顯更能收矯正之效；檢察
      官僅憑我國社會目前對於酒駕之觀感而為通案評價之預斷
      ，以抗告人違犯次數遽認本件如仍准予易科罰金恐難收矯
      正之效果及難以維持法秩序，顯有裁量恣意之違法。
（三）更有甚者，抗告人父母年邁重病，而抗告人為主要照顧者
      ，倘其入監服刑，不僅使其父母失去經濟來源，亦可能危
      及兩老身心狀況，如此嚴重後果，相比抗告人本次一時疏
      忽未注意己身身體代謝功能衰微，誤以為前晚飲酒經一夜
      睡眠後已無酒精殘留，始於隔日騎乘機車上路，並未造成
      交通事故危害之犯罪情節，是否符合比例原則，原裁定就
      此未予審酌，亦非適法，爰依法提起抗告，請求撤銷原裁
      定，更為適法之裁定云云　
三、按執行裁判由為裁判法院之檢察官指揮之，刑事訴訟法第45
    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犯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
    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
    依刑法第41條第1項規定，固得易科罰金。但易科罰金，難
    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不在此限。又依前項規定
    得易科罰金而未聲請易科罰金者，以及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
    或拘役之宣告，而不符前項易科罰金之規定者，依同條第2
    項、第3項規定，固均得易服社會勞動。然因身心健康之關
    係，執行顯有困難者，或易服社會勞動，難收矯正之效或難
    以維持法秩序者，不適用之，同條第4項亦定有明文。上開
    易刑處分之否准，係法律賦予檢察官指揮執行時之裁量權限
    ，執行檢察官自得考量受刑人之實際情況，是否有難收矯正
    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以作為其裁量是否准予易科罰金或
    易服社會勞動之憑據，非謂一經判決宣告易科罰金之折算標
    準，執行檢察官即應為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之易刑處分
    。又所謂「難收矯正之效」及「難以維持法秩序」，乃立法
    者賦與執行檢察官得依具體個案，考量犯罪特性、情節及受
    刑人個人特殊事由，審酌應否准予易刑處分之裁量權，檢察
    官就此項裁量權之行使，僅於發生裁量瑕疵之情況，法院始
    有介入審查之必要，倘檢察官之執行指揮，其程序上已給予
    受刑人就其個人特殊事由陳述意見之機會（包括在檢察官未
    傳喚受刑人，或已傳喚受刑人但受刑人尚未到案前，受刑人
    先行提出易科罰金聲請等情形），實體上並已就包含受刑人
    所陳述關於其個人特殊事由在內之刑法第41條第1項但書或
    第4項所指情形予以衡酌考量，則難認其裁量權之行使有何
    違法或不當可言。易言之，執行檢察官就受刑人是否確因易
    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而有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
    秩序之情事，有裁量判斷之權限，法院僅得審查檢察官裁量
    時其判斷之程序有無違背法令、事實認定有無錯誤、其審認
    之事實與刑法第41條第1項但書、第4項之裁量要件有無合理
    關連、有無逾越或超過法律規定之範圍等問題，原則上不宜
    自行代替檢察官判斷受刑人有無上開情事。倘執行檢察官經
    綜合評價、衡酌後，仍認受刑人有上開不適宜為易刑處分之
    情形，而為否准受刑人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之執行命令
    ，則屬執行檢察官裁量權之合法行使範圍，自不得任意指為
    違法或不當（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827號裁定意旨參照
    ）。
四、經查：
（一）抗告人前於①91年間因犯用藥酒醉不能安全駕駛致交通危
      險罪，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以91年度交簡字第676號判決
      判處罰金銀元15,000元確定，於91年7月11日一次繳清罰
      金執行完畢；②又於94年間因犯服用酒類不能安全駕駛動
      力交通工具而駕駛罪，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94年度店交
      簡字第25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94年10月5日
      易科罰金執行完畢；③復於97年間因犯服用酒類不能安全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罪，經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以97年
      度花交簡字第14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於97年9
      月25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④再於99年間因犯服用酒類不
      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罪，經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以99年度花交簡字第21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並應於
      刑之執行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禁戒6月確定，後於100
      年10月31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本案則係於111年8月29日
      再次酒後騎乘普通重型機車上路，為警攔檢盤查測得其吐
      氣中所含酒精濃度為0.30mg/l，經原審法院以111年度湖
      交簡字第26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嗣檢察官依前
      開確定判決以112年度執字第1359號指揮執行，經抗告人
      到庭表達意見並聲請易刑處分，檢察官審核後認抗告人本
      案係歷年酒駕第5犯，顯見前案易科罰金之財產上負擔未
      使抗告人心生警惕並預防再犯，其仍酒後駕車僥倖上路，
      故不准其易科罰金，亦不准易服社會勞動等情，有各該判
      決、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2年3月
      31日、112年4月20日、112年6月7日執行筆錄、聲請易科
      罰金案件審核表暨所附理由、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3年1
      月24日士檢迺執丙112執1359字第1139004928號函等在卷
      可稽（見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聲字第809號卷第23頁
      至第25頁；本院112年度抗字第1378號卷第93頁至第99頁
      、第105頁至第111頁；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聲更一
      字第1號卷第51頁；本院卷第89頁至第93頁、第101頁至第
      106頁），據上，應認執行檢察官已就本案不准易科罰金
      之理由予以敘明，其駁回抗告人易科罰金之聲請所依據之
      事實及所為之裁量，並無何逾越法律授權裁量、專斷等濫
      用權力之情事，而原審以檢察官考量本案情節，認抗告人
      仍有法定「難收矯正之效，或有難以維持法秩序」等事由
      ，因而不准抗告人易科罰金，乃其職權之行使，應尊重其
      判斷餘地，不得遽謂執行檢察官之執行指揮不當為由，駁
      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經核於法並無違誤，應予維持。
（二）又本案判決確定後，經移送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執行，執
      行檢察官先於112年3月間通知抗告人於112年3月31日到案
      執行，而抗告人於112年3月31日到場，執行書記官於同日
      詢問抗告人：「本件你為第6次（按：應為第5次之誤載）
      酒駕，本署認為如不發監執行將難收矯正效果，意見？」
      ，抗告人答：「我家中有父母要養，且我本身其實已經沒
      有喝酒了，上次酒駕是10多年前的事情了，請給我一次機
      會，我一定不會再酒駕。」...執行書記官問：「112年4
      月20日至本署報到執行，並提供酒癮門診診斷書，未到即
      拘，還有何意見？」，抗告人答：「無。」；抗告人復於
      112年4月20日到案，並於同日向執行書記官陳述意見表示
      「我現在每2個星期就要去一次酒癮門診」等語，並當庭
      提出三軍總醫院診斷證明書2份，經執行書記官告知「本
      署認為有需要持續追蹤你後續治療酒癮狀況，請於112年6
      月7日上午9時20分至本署報到，並提供診所診斷書讓本署
      參考」等語後，抗告人表示「瞭解」；抗告人嗣於112年6
      月7日到案，執行書記官於同日詢問抗告人：「本件經本
      署檢察官審酌後，認為你已經是第6次（按：應為第5次之
      誤載）酒駕，如果不發監執行，將難收矯正的效果，且你
      還曾經接受過禁戒處分，意見？」，抗告人答：「我還是
      希望能夠讓我易科罰金，因為如果入監執行我的工作就完
      了，因為我從事墳墓撿骨，沒有職務代理人。」等節，有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刑事執行案件進行單、112年3月31日
      、112年4月20日、112年6月7日執行筆錄、三軍總醫院112
      年4月13日、112年6月5日診斷證明書各1份附卷為憑（見
      本院112年度抗字第1378號卷第91頁至第107頁），而執行
      檢察官經具體審酌後，於112年6月9日提出不予易科罰金
      之理由略以：抗告人本案係第6次（按：應為第5次之誤載
      ）酒駕犯行，足見其漠視法令，罔顧公眾往來安全，顯未
      因前案酒駕遭查獲、判刑而獲取教訓，前案易科罰金之財
      產上負擔完全無法令其警惕、對易科罰金之反餽效果薄弱
      ，本件如不送監執行，顯難收矯正之效，亦難防範其再為
      酒駕行為，爰否准抗告人易科罰金之聲請，亦不准予易服
      社會勞動等情，亦有聲請易科罰金案件審核表暨所附理由
      （逐層經主任檢察官審核及檢察長核閱）在卷可考（見本
      院112年度抗字第1378號卷第109頁至第111頁），則由上
      開過程可知，執行檢察官於作成本件否准易科罰金之決定
      前，確已事先給予抗告人相當之期間陳述意見，且已審酌
      抗告人所患酒精使用障礙症及其酒癮評估治療情形，上開
      詢問程序雖係由執行書記官所為，然執行書記官既已將抗
      告人之意見記載在執行筆錄並呈送給執行檢察官作為審核
      之依據，顯已保障抗告人得以自由且充分陳述其意見之機
      會與權益，是抗告人所辯：執行檢察官自始至終均未親自
      當面詢問抗告人即作出否准抗告人易科罰金聲請之決定，
      本件不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云云，與上開卷內資料不符，自
      不足採。
（三）法務部為避免各檢察署就酒駕再犯之發監標準寬嚴不一，
      衍生違反公平原則之疑慮，前於102年6月26日固由臺灣高
      等檢察署研議統一酒駕再犯發監標準之原則報法務部准予
      備查，其內容略以：「被告5年內3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
      項之罪者，原則上不准易科罰金，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執行檢察官得斟酌個案情況考量是否准予易科罰金：⑴被
      告係單純食用含有酒精之食物（如：薑母鴨、麻油雞、燒
      酒雞），而無飲酒之行為。⑵吐氣酒精濃度低於0.55mg/l
      ，且未發生交通事故或異常駕駛行為。⑶本案犯罪時間距
      離前次違反刑法第l85條之3第1項之罪之犯罪時間已逾3年
      。⑷有事實足認被告已因本案開始接受酒癮戒癮治療。⑸有
      其他事由足認易科罰金已可收矯正之效或維持法秩序」，
      然為加強取締酒後駕車行為，臺灣高等檢察署嗣於111年2
      月23日再將上開不准易科罰金之標準修正，並以檢執甲字
      第11100017350號函報法務部准予備查後，復以111年4月1
      日檢執甲字第11100047190號函轉知所屬各級檢察署如下
      ：「酒駕案件之受刑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審酌是否
      屬刑法第41條第1但書規定『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
      序』之情形，而不准易科罰金：⑴酒駕犯罪經查獲3犯（含
      ）以上者。⑵酒測值超過法定刑罰標準，並對公共安全有
      具體危險者。⑶綜合卷證，依個案情節（例如酒駕併有重
      大妨害公務等事實），其他認為易科罰金難收矯正之效或
      難以維持法秩序者」，而由各級檢察署遵照辦理，此為本
      院職務上已知之事項。基此，抗告人雖辯稱：其所犯本案
      距上次違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之罪已逾10年，屬臺灣
      高等檢察署102年6月26日研議統一酒駕再犯發監標準原則
      之結果中「本案犯罪時間距離前次違反刑法第185條之3第
      1項之罪之犯罪時間已逾3年」之例外得斟酌個案情況考量
      准予易科罰金之情形云云，然本案既係抗告人第5次酒後
      駕車，自合於前揭臺灣高等檢察署111年2月23日所新修定
      「酒駕犯罪經查獲3犯（含）以上者」不准易科罰金之情
      形，是此部分抗告意旨，洵屬無據。　　　
（四）又抗告人固辯稱：其於本案所測得之吐氣酒精濃度為0.30
      mg/l，亦未發生交通事故或異常駕駛行為，檢察官僅憑我
      國社會目前對於酒駕觀感而為通案評價，顯有裁量恣意之
      違法云云，惟參酌刑法第185條之3之立法意旨，乃由於酒
      後駕車足以造成注意能力減低，提高重大違反交通規則之
      可能，行為人對此危險性應有認識，卻輕忽危險駕駛可能
      造成死傷結果而仍為危險駕駛行為，嚴重危及他人生命、
      身體法益，故為此規範，該條文並於102年6月11日修正，
      立法理由略為：不能安全駕駛罪係屬抽象危險犯，不以發
      生具體危險為必要。爰修正原條文第1項，增訂酒精濃度
      標準值，以此作為認定「不能安全駕駛」之判斷標準，以
      有效遏阻酒醉駕車事件發生。是本次修法後，於行為人有
      接受酒精濃度測試時，即係以測試結果作為行為人是否不
      能安全駕駛而應接受刑事處罰之判斷標準。至吐氣所含酒
      精濃度未達0.25mg/l者，則另有其他相關法律規範，如：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暨違反道路交通
      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
      15毫克以上未滿0.25毫克，依不同違規車種，處新臺幣1
      萬5千元至4萬9千元罰鍰」，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
      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2條第1項第12款「吐氣所含酒
      精濃度超過規定之標準值未逾每公升0.02毫克，而未嚴重
      危害交通安全、秩序，且情節輕微，以不舉發為適當者，
      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得對其施以
      勸導，免予舉發」等規定，可知我國法律關於酒後駕車之
      規定，並非一律率以刑罰相繩，尚依其情節輕重程度，區
      分為免予舉發、行政罰鍰、刑事處罰等不同處置，而抗告
      人於本案經警測得之吐氣酒精濃度為為0.30mg/l，既已逾
      得免予舉發或僅科處行政罰鍰之標準，達應科予刑事處罰
      之程度，則其對公眾安全造成危害之風險亦明顯升高，具
      有高度潛在危險性，加以抗告人本案已屬第5度犯案，竟
      仍執前詞辯稱：執行檢察官僅憑我國社會目前對於酒駕之
      觀感，而為通案評價之預斷云云，益見其僥倖心態，法治
      觀念薄弱，不僅漠視自身安危，更罔顧公眾安全，是此部
      分抗告意旨，要無可採。
（五）另抗告人雖辯稱：其自112年4月6日起定期未間斷至三軍
      總醫院規則進行酒癮評估及治療，對於飲酒之慾望已大幅
      降低，對於飲酒之衝動及強迫情形更已獲得控制，並提出
      三軍總醫院診斷證明書、醫師約診單等件為憑（見本院卷
      第79頁至第83頁），惟本案公共危險案件之發生時間乃「
      111年8月29日」，嗣於「111年12月6日」確定，抗告人卻
      係於112年3月間經執行檢察官通知應於112年3月31日到案
      執行後，方於112年4月6日開始針對「酒精使用障礙症」
      就醫治療，足徵抗告人雖前已曾接受強度較戒癮門診為高
      之禁戒處分，然就酒精依賴之病識感顯仍不足，尚難遽憑
      上開診斷證明書等件，即為有利抗告人之認定。況執行檢
      察官為本案裁量時，業已具體審酌抗告人歷經多次刑事偵
      、審及執行程序，應知飲酒後駕車將致降低駕駛效能、提
      高肇事可能，卻經徒刑易科罰金執行完畢後仍再犯本案，
      而認抗告人如不送監執行，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
      序，是此部分抗告意旨，亦屬無據。此外，抗告意旨另所
      陳明抗告人之家庭生活、親屬扶養等事項，實與執行檢察
      官審酌有無「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之認
      定無涉，且現行刑法第41條第1項有關得易科罰金之規定
      ，亦已刪除「受刑人因身體、教育、職業、家庭等事由，
      執行顯有困難」之規定，是抗告人縱有上述因素存在，亦
      難認聲明異議或抗告已提出正當事由，倘確有需要，當可
      自行或向執行檢察官陳明後，尋求社福機構提供協助，併
      此敘明。
五、綜前所述，原裁定認本件檢察官所為不准抗告人易科罰金聲
    請之執行指揮，並無違法不當之處，因認抗告人之聲明異議
    為無理由而予以駁回，核其認事用法，均無違誤，抗告人仍
    執上開情詞提起抗告，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鄭富城
　　　　　　　　　　　　　　　　　　法　官　郭峻豪
　　　　　　　　　　　　　　　　　　法　官　葉力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王心琳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446號
抗 告 人即  
聲明異議人  林明諒


選任辯護人  韓世祺律師
            高湘琦律師
上列抗告人即聲明異議人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3月29日駁回聲明異議裁定（113年度聲更一字第1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聲明異議人林明諒（下稱抗告人）因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公共危險罪經原審法院判決確定，本案由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指揮執行，於執行前並依法告知抗告人執行方法及理由暨給予表示意見之機會，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抗告人雖表示希望得易科罰金，惟檢察官審酌抗告人前已累計4次酒後駕車，又再犯本案，且其前所犯諸案除受有期徒刑易科罰金之財產上負擔外，亦曾接受強度較戒癮門診為高之禁戒處分，仍未能協助其戒除酒癮並遏止其再犯等節，認抗告人應入監執行，方能收刑罰矯正之效，因而否准抗告人易科罰金之聲請，難認有何未依法定程序進行裁量或有逾越法律授權或專斷等濫用權力之情事，本件聲明異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
（一）本件執行檢察官於否准抗告人易科罰金之聲請前，雖分別於民國112年3月31日、112年4月20日、112年6月7日傳喚抗告人表示意見，惟過程中皆僅由書記官為口頭詢問，詢問內容亦均為制式問答，執行檢察官自始至終均未親自就易科罰金是否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之事由、抗告人之個人特殊事由等項詢問抗告人，亦未當面聽取抗告人之意見，即作出否准抗告人易科罰金聲請之決定，原裁定竟謂本件執行符合正當法律程序要求，顯非適法。又雖執行檢察官經原審法院函詢後再補具否准抗告人聲請易科罰金之理由，然該等理由既未記載於「聲請易科罰金案件審核表」中，自不能以事後補充之理由補正檢察官執行之瑕疵，是本件檢察官之執行指揮確有不符法定正當程序之違法情事。
（二）復由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歷次執行筆錄觀之，可知執行檢察官作成否准抗告人易科罰金聲請之決定，根本未對抗告人所提診斷證明書予以斟酌，在「聲請易科罰金案件審核表」所附理由就此亦未置一詞，原裁定徒以執行書記官曾詢問抗告人追蹤後續酒癮治療等情，遽認執行檢察官並非忽視抗告人持續接受門診戒癮治療乙節而為裁量，顯有未當，實則，執行檢察官並未就抗告人違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之罪之具體情狀、距上次違犯已逾10年、抗告人若未繼續接受酒癮評估治療可能受到之不利影響等事項具體說明何以本件仍有難收矯正之效果及難以維持法秩序之情事。又抗告人前雖有同為酒駕之公共危險前科，然本案距上次違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已逾10年，顯非臺灣高等檢察署102年6月26日研議統一酒駕再犯發監標準原則之結果所指「5年內3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之罪者，原則上即不准予易科罰金」之情形，更屬前述臺灣高等檢察署102年6月26日研議結果其中「本案犯罪時間距離前次違反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之罪之犯罪時間已逾3年」之例外得斟酌個案情況考量准予易科罰金之情形，且抗告人於本案所測得之吐氣酒精濃度為0.30mg/l，亦未發生交通事故或異常駕駛行為，抗告人更依檢察官指示，自112年4月6日起定期未間斷至三軍總醫院民眾診療服務處（下稱三軍總醫院）規則進行酒癮評估及治療，其對於飲酒之慾望已大幅降低，對於飲酒之衝動及強迫情形更已獲得控制，是相較於入監服刑，定期接受專業治療顯更能收矯正之效；檢察官僅憑我國社會目前對於酒駕之觀感而為通案評價之預斷，以抗告人違犯次數遽認本件如仍准予易科罰金恐難收矯正之效果及難以維持法秩序，顯有裁量恣意之違法。
（三）更有甚者，抗告人父母年邁重病，而抗告人為主要照顧者，倘其入監服刑，不僅使其父母失去經濟來源，亦可能危及兩老身心狀況，如此嚴重後果，相比抗告人本次一時疏忽未注意己身身體代謝功能衰微，誤以為前晚飲酒經一夜睡眠後已無酒精殘留，始於隔日騎乘機車上路，並未造成交通事故危害之犯罪情節，是否符合比例原則，原裁定就此未予審酌，亦非適法，爰依法提起抗告，請求撤銷原裁定，更為適法之裁定云云　
三、按執行裁判由為裁判法院之檢察官指揮之，刑事訴訟法第45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犯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依刑法第41條第1項規定，固得易科罰金。但易科罰金，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不在此限。又依前項規定得易科罰金而未聲請易科罰金者，以及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而不符前項易科罰金之規定者，依同條第2項、第3項規定，固均得易服社會勞動。然因身心健康之關係，執行顯有困難者，或易服社會勞動，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不適用之，同條第4項亦定有明文。上開易刑處分之否准，係法律賦予檢察官指揮執行時之裁量權限，執行檢察官自得考量受刑人之實際情況，是否有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以作為其裁量是否准予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之憑據，非謂一經判決宣告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執行檢察官即應為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之易刑處分。又所謂「難收矯正之效」及「難以維持法秩序」，乃立法者賦與執行檢察官得依具體個案，考量犯罪特性、情節及受刑人個人特殊事由，審酌應否准予易刑處分之裁量權，檢察官就此項裁量權之行使，僅於發生裁量瑕疵之情況，法院始有介入審查之必要，倘檢察官之執行指揮，其程序上已給予受刑人就其個人特殊事由陳述意見之機會（包括在檢察官未傳喚受刑人，或已傳喚受刑人但受刑人尚未到案前，受刑人先行提出易科罰金聲請等情形），實體上並已就包含受刑人所陳述關於其個人特殊事由在內之刑法第41條第1項但書或第4項所指情形予以衡酌考量，則難認其裁量權之行使有何違法或不當可言。易言之，執行檢察官就受刑人是否確因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而有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之情事，有裁量判斷之權限，法院僅得審查檢察官裁量時其判斷之程序有無違背法令、事實認定有無錯誤、其審認之事實與刑法第41條第1項但書、第4項之裁量要件有無合理關連、有無逾越或超過法律規定之範圍等問題，原則上不宜自行代替檢察官判斷受刑人有無上開情事。倘執行檢察官經綜合評價、衡酌後，仍認受刑人有上開不適宜為易刑處分之情形，而為否准受刑人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之執行命令，則屬執行檢察官裁量權之合法行使範圍，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827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一）抗告人前於①91年間因犯用藥酒醉不能安全駕駛致交通危險罪，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以91年度交簡字第676號判決判處罰金銀元15,000元確定，於91年7月11日一次繳清罰金執行完畢；②又於94年間因犯服用酒類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罪，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94年度店交簡字第25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94年10月5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③復於97年間因犯服用酒類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罪，經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以97年度花交簡字第14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於97年9月25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④再於99年間因犯服用酒類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罪，經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以99年度花交簡字第21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並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禁戒6月確定，後於100年10月31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本案則係於111年8月29日再次酒後騎乘普通重型機車上路，為警攔檢盤查測得其吐氣中所含酒精濃度為0.30mg/l，經原審法院以111年度湖交簡字第26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嗣檢察官依前開確定判決以112年度執字第1359號指揮執行，經抗告人到庭表達意見並聲請易刑處分，檢察官審核後認抗告人本案係歷年酒駕第5犯，顯見前案易科罰金之財產上負擔未使抗告人心生警惕並預防再犯，其仍酒後駕車僥倖上路，故不准其易科罰金，亦不准易服社會勞動等情，有各該判決、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2年3月31日、112年4月20日、112年6月7日執行筆錄、聲請易科罰金案件審核表暨所附理由、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3年1月24日士檢迺執丙112執1359字第1139004928號函等在卷可稽（見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聲字第809號卷第23頁至第25頁；本院112年度抗字第1378號卷第93頁至第99頁、第105頁至第111頁；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聲更一字第1號卷第51頁；本院卷第89頁至第93頁、第101頁至第106頁），據上，應認執行檢察官已就本案不准易科罰金之理由予以敘明，其駁回抗告人易科罰金之聲請所依據之事實及所為之裁量，並無何逾越法律授權裁量、專斷等濫用權力之情事，而原審以檢察官考量本案情節，認抗告人仍有法定「難收矯正之效，或有難以維持法秩序」等事由，因而不准抗告人易科罰金，乃其職權之行使，應尊重其判斷餘地，不得遽謂執行檢察官之執行指揮不當為由，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經核於法並無違誤，應予維持。
（二）又本案判決確定後，經移送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執行，執行檢察官先於112年3月間通知抗告人於112年3月31日到案執行，而抗告人於112年3月31日到場，執行書記官於同日詢問抗告人：「本件你為第6次（按：應為第5次之誤載）酒駕，本署認為如不發監執行將難收矯正效果，意見？」，抗告人答：「我家中有父母要養，且我本身其實已經沒有喝酒了，上次酒駕是10多年前的事情了，請給我一次機會，我一定不會再酒駕。」...執行書記官問：「112年4月20日至本署報到執行，並提供酒癮門診診斷書，未到即拘，還有何意見？」，抗告人答：「無。」；抗告人復於112年4月20日到案，並於同日向執行書記官陳述意見表示「我現在每2個星期就要去一次酒癮門診」等語，並當庭提出三軍總醫院診斷證明書2份，經執行書記官告知「本署認為有需要持續追蹤你後續治療酒癮狀況，請於112年6月7日上午9時20分至本署報到，並提供診所診斷書讓本署參考」等語後，抗告人表示「瞭解」；抗告人嗣於112年6月7日到案，執行書記官於同日詢問抗告人：「本件經本署檢察官審酌後，認為你已經是第6次（按：應為第5次之誤載）酒駕，如果不發監執行，將難收矯正的效果，且你還曾經接受過禁戒處分，意見？」，抗告人答：「我還是希望能夠讓我易科罰金，因為如果入監執行我的工作就完了，因為我從事墳墓撿骨，沒有職務代理人。」等節，有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刑事執行案件進行單、112年3月31日、112年4月20日、112年6月7日執行筆錄、三軍總醫院112年4月13日、112年6月5日診斷證明書各1份附卷為憑（見本院112年度抗字第1378號卷第91頁至第107頁），而執行檢察官經具體審酌後，於112年6月9日提出不予易科罰金之理由略以：抗告人本案係第6次（按：應為第5次之誤載）酒駕犯行，足見其漠視法令，罔顧公眾往來安全，顯未因前案酒駕遭查獲、判刑而獲取教訓，前案易科罰金之財產上負擔完全無法令其警惕、對易科罰金之反餽效果薄弱，本件如不送監執行，顯難收矯正之效，亦難防範其再為酒駕行為，爰否准抗告人易科罰金之聲請，亦不准予易服社會勞動等情，亦有聲請易科罰金案件審核表暨所附理由（逐層經主任檢察官審核及檢察長核閱）在卷可考（見本院112年度抗字第1378號卷第109頁至第111頁），則由上開過程可知，執行檢察官於作成本件否准易科罰金之決定前，確已事先給予抗告人相當之期間陳述意見，且已審酌抗告人所患酒精使用障礙症及其酒癮評估治療情形，上開詢問程序雖係由執行書記官所為，然執行書記官既已將抗告人之意見記載在執行筆錄並呈送給執行檢察官作為審核之依據，顯已保障抗告人得以自由且充分陳述其意見之機會與權益，是抗告人所辯：執行檢察官自始至終均未親自當面詢問抗告人即作出否准抗告人易科罰金聲請之決定，本件不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云云，與上開卷內資料不符，自不足採。
（三）法務部為避免各檢察署就酒駕再犯之發監標準寬嚴不一，衍生違反公平原則之疑慮，前於102年6月26日固由臺灣高等檢察署研議統一酒駕再犯發監標準之原則報法務部准予備查，其內容略以：「被告5年內3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之罪者，原則上不准易科罰金，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執行檢察官得斟酌個案情況考量是否准予易科罰金：⑴被告係單純食用含有酒精之食物（如：薑母鴨、麻油雞、燒酒雞），而無飲酒之行為。⑵吐氣酒精濃度低於0.55mg/l，且未發生交通事故或異常駕駛行為。⑶本案犯罪時間距離前次違反刑法第l85條之3第1項之罪之犯罪時間已逾3年。⑷有事實足認被告已因本案開始接受酒癮戒癮治療。⑸有其他事由足認易科罰金已可收矯正之效或維持法秩序」，然為加強取締酒後駕車行為，臺灣高等檢察署嗣於111年2月23日再將上開不准易科罰金之標準修正，並以檢執甲字第11100017350號函報法務部准予備查後，復以111年4月1日檢執甲字第11100047190號函轉知所屬各級檢察署如下：「酒駕案件之受刑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審酌是否屬刑法第41條第1但書規定『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之情形，而不准易科罰金：⑴酒駕犯罪經查獲3犯（含）以上者。⑵酒測值超過法定刑罰標準，並對公共安全有具體危險者。⑶綜合卷證，依個案情節（例如酒駕併有重大妨害公務等事實），其他認為易科罰金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而由各級檢察署遵照辦理，此為本院職務上已知之事項。基此，抗告人雖辯稱：其所犯本案距上次違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之罪已逾10年，屬臺灣高等檢察署102年6月26日研議統一酒駕再犯發監標準原則之結果中「本案犯罪時間距離前次違反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之罪之犯罪時間已逾3年」之例外得斟酌個案情況考量准予易科罰金之情形云云，然本案既係抗告人第5次酒後駕車，自合於前揭臺灣高等檢察署111年2月23日所新修定「酒駕犯罪經查獲3犯（含）以上者」不准易科罰金之情形，是此部分抗告意旨，洵屬無據。　　　
（四）又抗告人固辯稱：其於本案所測得之吐氣酒精濃度為0.30mg/l，亦未發生交通事故或異常駕駛行為，檢察官僅憑我國社會目前對於酒駕觀感而為通案評價，顯有裁量恣意之違法云云，惟參酌刑法第185條之3之立法意旨，乃由於酒後駕車足以造成注意能力減低，提高重大違反交通規則之可能，行為人對此危險性應有認識，卻輕忽危險駕駛可能造成死傷結果而仍為危險駕駛行為，嚴重危及他人生命、身體法益，故為此規範，該條文並於102年6月11日修正，立法理由略為：不能安全駕駛罪係屬抽象危險犯，不以發生具體危險為必要。爰修正原條文第1項，增訂酒精濃度標準值，以此作為認定「不能安全駕駛」之判斷標準，以有效遏阻酒醉駕車事件發生。是本次修法後，於行為人有接受酒精濃度測試時，即係以測試結果作為行為人是否不能安全駕駛而應接受刑事處罰之判斷標準。至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未達0.25mg/l者，則另有其他相關法律規範，如：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暨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15毫克以上未滿0.25毫克，依不同違規車種，處新臺幣1萬5千元至4萬9千元罰鍰」，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2條第1項第12款「吐氣所含酒精濃度超過規定之標準值未逾每公升0.02毫克，而未嚴重危害交通安全、秩序，且情節輕微，以不舉發為適當者，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得對其施以勸導，免予舉發」等規定，可知我國法律關於酒後駕車之規定，並非一律率以刑罰相繩，尚依其情節輕重程度，區分為免予舉發、行政罰鍰、刑事處罰等不同處置，而抗告人於本案經警測得之吐氣酒精濃度為為0.30mg/l，既已逾得免予舉發或僅科處行政罰鍰之標準，達應科予刑事處罰之程度，則其對公眾安全造成危害之風險亦明顯升高，具有高度潛在危險性，加以抗告人本案已屬第5度犯案，竟仍執前詞辯稱：執行檢察官僅憑我國社會目前對於酒駕之觀感，而為通案評價之預斷云云，益見其僥倖心態，法治觀念薄弱，不僅漠視自身安危，更罔顧公眾安全，是此部分抗告意旨，要無可採。
（五）另抗告人雖辯稱：其自112年4月6日起定期未間斷至三軍總醫院規則進行酒癮評估及治療，對於飲酒之慾望已大幅降低，對於飲酒之衝動及強迫情形更已獲得控制，並提出三軍總醫院診斷證明書、醫師約診單等件為憑（見本院卷第79頁至第83頁），惟本案公共危險案件之發生時間乃「111年8月29日」，嗣於「111年12月6日」確定，抗告人卻係於112年3月間經執行檢察官通知應於112年3月31日到案執行後，方於112年4月6日開始針對「酒精使用障礙症」就醫治療，足徵抗告人雖前已曾接受強度較戒癮門診為高之禁戒處分，然就酒精依賴之病識感顯仍不足，尚難遽憑上開診斷證明書等件，即為有利抗告人之認定。況執行檢察官為本案裁量時，業已具體審酌抗告人歷經多次刑事偵、審及執行程序，應知飲酒後駕車將致降低駕駛效能、提高肇事可能，卻經徒刑易科罰金執行完畢後仍再犯本案，而認抗告人如不送監執行，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是此部分抗告意旨，亦屬無據。此外，抗告意旨另所陳明抗告人之家庭生活、親屬扶養等事項，實與執行檢察官審酌有無「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之認定無涉，且現行刑法第41條第1項有關得易科罰金之規定，亦已刪除「受刑人因身體、教育、職業、家庭等事由，執行顯有困難」之規定，是抗告人縱有上述因素存在，亦難認聲明異議或抗告已提出正當事由，倘確有需要，當可自行或向執行檢察官陳明後，尋求社福機構提供協助，併此敘明。
五、綜前所述，原裁定認本件檢察官所為不准抗告人易科罰金聲請之執行指揮，並無違法不當之處，因認抗告人之聲明異議為無理由而予以駁回，核其認事用法，均無違誤，抗告人仍執上開情詞提起抗告，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鄭富城
　　　　　　　　　　　　　　　　　　法　官　郭峻豪
　　　　　　　　　　　　　　　　　　法　官　葉力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王心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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